
- 1 -

元应急字﹝2019﹞4号

关于印发《元谋县应急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
开”工作制度》的通知

局各股、室、队：

为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关

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 号）及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办

法的通知（云政办规〔2019〕5 号），本单位研究制定了《元谋

县应急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制度》。现予以印发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9 年 12 月 25 日

元谋县应急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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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谋县应急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工作制度

第一条 为在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领域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，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市

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（云

政办规〔2019〕5 号）和《楚雄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

楚雄州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
（楚安监字〔2017〕32 号），结合本局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是指行政执法部门通过随

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方式实施行政检查，

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开。

第三条 各股室、执法大队应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作为日

常监管的基本手段，实现常态化。

因检查对象数量或执法检查人员数量限制无法实施双随机

抽查的，可以只进行检查对象或执法检查人员的随机抽取。

对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领域，原则上不再部署专

项检查和全覆盖式排查、巡查。

第四条 各股室、执法大队在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

检查时，检查事项包括：《元谋县应急管理局部门随机抽查事项

清单》。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包括抽查事项、检查对象、事项类别、

检查方式、检查主体和检查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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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机抽查事项(事项类别)分为重点检查事项和一般检查事

项。重点检查事项针对重点监管领域，抽查比例不设上限，但应

分批次抽查，并随机确定批次顺序。一般检查事项针对一般监管

领域，抽查比例不得低于 30%。

第五条 办公室负责将《元谋县应急管理局部门随机抽查事

项清单》向社会公开，各股室、执法大队随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

立改废释及工作实际情况等对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，

调整经审核及时向社会公开。

第六条 每年 2 月底前，各股室、执法大队应确定本股室

（队）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抽查要求，结合年度监督检查

计划制定本股室（队）年度抽查计划，年度抽查计划包括检查对

象、抽查事项、抽查比例和频次、检查重点、检查方式和时间安

排等。抽查计划制定后报执法大队。每年 3 月底前，执法大队负

责汇总各股室、执法大队年度抽查计划，制定元谋县应急管理局

年度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领域随机抽查计划，根据需要可与年度
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合并。办公室负责向社会公开。(见附件)

第七条 各股室、执法大队年度抽查计划应包括本股室（队）

职责范围内全部随机抽查事项，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监管范围

实际情况，考虑风险等级、信用水平等要素，合理确定抽查比例

和频次，对检查对象采取差异化分类监管措施。

第八条 各股室、执法大队要严格依照年度抽查计划实施行

政检查活动，按照规定的要求和时限完成年度抽查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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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本监管领域有普遍性问题或存在突发性风险的，可

以动态调整年度抽查计划，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。

第十条 我局使用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系统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。

第十一条 各股室、执法大队负责建立健全职责领域内检查

对象名录库，录入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系统；执法大队负责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录入云南省

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系统。并进行动态更

新和维护。

第十二条 除依法依规不适合公开的情形外，各股室、执法

大队应当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在检查任务

完成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，将抽查检查结果录入云南省市场监管

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系统。

抽查检查结果归集到相关市场主体（企业）名下，通过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(云南)，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附件：元谋县应急管理局年度安全生产领域“双随机”抽查

计划表

http://www.tjbc.gov.cn/att/0/10/51/23/10512364_343573.doc

